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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

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(修订) 
 

  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

制度的通知》《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

方案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全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

制度建设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精神，

按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》

要求，以实施《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》为基础，以完善质量标准和制度、提高利

益相关方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，坚持“需求导向、自

我保证、多元诊断、重在改进、分类指导、稳步实施”的工作方

针，引导高职院校切实履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改进主体责

任，建立完善常态化、可持续的工作机制，逐步形成高职院校自

主诊改、教育厅抽样复核、利益相关方多元参与的教学质量保证

体系，促进我省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学校履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改进主体责任。高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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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校要建立常态化周期性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,开展多层

面多维度的诊断与改进工作，构建校内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

保证制度体系。 

（二）教育行政部门发挥诊改复核主导作用。教育厅在学校

自主诊改的基础上进行抽样复核，强化对学校教学质量的事中事

后监管，推动高职院校不断健全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。 

（三）结合学校发展实际分类推进。教育厅根据学校不同发

展阶段的特点和需要，推动学校分别开展以“保证基本办学方向、

基本办学条件、基本管理规范”“保证院校履行办学主体责任，

建立和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”“集聚优势、凝练方向，

提高发展能力”等为重点的诊断与改进工作，切实提高工作的针

对性和实效性。 

三、主要目标 

（一）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不断完善。高职院校专业发展、

教师发展、学生发展等要素质量计划和质量标准更加完善，学校

各层面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，各质量保证岗位设置

更加合理，队伍素质不断提高，质量保证制度更具操作性，质量

保证预警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加健全，内部治理能力有效增强。 

（二）诊断改进工作形成常态。建立完善涉及全员、贯穿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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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覆盖全面，纵横衔接、网络互动的常态化诊断改进工作制度，

将诊改工作融入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和管理全过程，逐步构建富有

内生活力和创新动力的常态化诊断改进工作机制。 

（三）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。人才培养工作状

态数据管理系统在诊改中的基础作用得到充分发挥，预警功能更

加完善，学校教学运行管理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。 

（四）专业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。学校专业设

置更加符合四川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；专业基础条件更加完善，

专业（群）特色更加显著，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优化，专业资源优

化和共享能力不断增强，专业自主诊改与外部诊断机制更加健

全；学生综合素质和培养质量不断提高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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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改，并将自主诊改情况写入本校质量年度报告。学校自主诊改

可以安排校内人员实施，也可自主聘请校外专家参加。具体工作

办法参照《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操

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操作规程》）执行。 

（二）抽样复核 

教育厅在学校自主诊改基础上，统筹安排抽样复核。原则上

每 3 年抽样复核的院校达到全省高职院校总数的 1/4 以上。被列

入复核的学校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.学校的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》（格式参见附

件 2）。 

2.近 2年学校的《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》。 

3.近 2年学校的《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》。 

4.近 2年学校、校内所有职能部门、院（系）的年度自我诊

改报告。 

5.学校事业发展规划、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及其他子

规划。 

6.学校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。 

具体报送要求由教育厅在工作实施中另行通知，报送材料应

于复核工作开始前 15 日完成在校园网上的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）。专家组进校通过听取汇报、深度访谈、实地考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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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资料等形式对学校诊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核。具体工作办法见

《操作规程》。 

（三）结论与使用 

复核结论反映院校自主诊断结果、改进措施与专家复核结果

的符合程度。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

中，诊断要素共 15 项。复核结论分为“有效”“异常”“待改进”

三种，标准如下： 

有效——15 项诊断要素中，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

≥12 项；改进措施针对性强、切实可行、成效明显。 

异常——15 项诊断要素中，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

＜10 项；改进措施针对性不强、力度不够。 

待改进——上述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。 

“待改进”和“异常”的学校改进期为 1 年，改进期满后须

重新提出复核申请，再次复核结论为推⸹㘠〠ⴰ‱㔮㤶‰‰⁔洠⽆ㄱ‱⁔映〠〠〠獣‰‰‰⁓䌠〠呲‱㔮㌶ㄠ㌴⸷㔠呄‰‰挠〠〠〠千‰⁔爠ㄶ⸷㌷′ㄮ〹㘠呄⁛⠀ᴩⴷ⸵㌹⠀ጀሀ呄⁛⠁渁漠呄‰‰挠〠〠〠千‰㐸⁔䐠嬨—⤭㜮㔳㤨—⥝告⁅名ੂ吠ㄵ⸹㘠〠ⴰ‱㔮㤶‰‰⁔洠⽆ㄱ‱⁔映〠〠〠獣‰‶⸹㠴㌮㤱‱㤮ㄴ㠠呄⁛⡜〰〝⤭㜮㔳㤨学校改进⤭㜮㘨期为⥝告⁅‰⁔㔲⸹ㄠㄹ⸱㐸⁔䐠嬨》〠吰㤩嵔䨠䕔ഊ䉔‱㔮㤶‰〠ㄵ⸹㘠〠〠呭 䘱ㄠㄠ呦‰‰‰挠〠〠〠千‰⁔爠㈵㈮㤱‱㤮ㄴ㠠呄⁛⠀ᤀᨩⴷ⸵㘨期满后⤭㜮㔸⠁༩嵔䨠䕔ഊ䉔‱㔮㤶‰〠ㄹㄠㄹ⸱㐸⁔䐠嬨꼳㔠ㅰ⁛⢚䌠〠呲‱㌠ㄠ〠呲⌰⁔犌〰簩ⴷ⸵㌹⠁欀态氩ⴷ⸵㠨复核申请⥝告⁅名ੂ吠ㄵ⸹㘠〠ⴰ†〠〠㈱⸰㤶⁔䐠긱‱⁔映〠〠〠〠〰〠ぱ〲㌠㐵⸱㜱⁔䐠嬨。⥝告⁅名ੂ吠ㄵ⸹㘠〠ⴰ‱㔮㤶‰‰⁔洠⽆ㄱ‱⁔映〠〠〠獣‰‰‰⁓䌠〱〠獣‰†〠〠㈱⸰㤶⁔䐠高⤭㈲⸵㜷⠀∩ⴳ〮〹㘨职⤭㌰⸰㤶⠀ဩⴲ㈮㔷㜨院⤭㍳挠〠‰‰′ㄮ〹㘠呄⁛⠀瘩嵔䨠䕔ഊ䉔‱㔮㤶‰〠ㄵ⸹㘠〠〠呭 䘱ㄠㄠ呦‰‰‰挠〠〠〠千‰⁔爠㜮㤭〠㈴〠〠呭 䘱ㄸ⠀ᜀ㨁ᨩ嵔䨠䕔ഊ䉔⠀㔮㤶‰〠ㄵ⸹㘠〠〠呭 䘱ㄠㄠ呦‰‰‰挠〠〠〠千‰⁔爠ㄵ⸳㘱″㐮⤭㍳㈮㤭〠㈴〠〠呭 䘱〱弩ⴷ⸵㌹⠀訩嵔䨠䕔ഊ䉔‱㔮㤶‰〠ㄵ⸹㘠〠〠呭 䘱ㄠㄠ呦‰‰‰挲⸹㌳㤭〠㈴〠〠呭 䘱呄⁛⠀舩㔷ㄮ㐲⠀瘩嵔䨠䕔ഊ䉔‱㔮㤶‰〠ㄵ⸹㘠〠〠呭 䘱ㄠㄠ呦‰‰‰ㄶ‰㐹ⴰ′㐰‰⁔洠⽆ㄱ的⤭㜮㔳㤨学校改进⤭㜮㘨期为⥝告⁅呔爠㘮㤭〠㈴〠〠呭 䘱ㅓ䌠〠呲‴⸹㜱‴⸹㞍〰チ度不够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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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厅负责全省高职院校诊改工作的宏观管理与指导，统筹

安排部署、协调推进全省高职院校诊改工作。 

1.组建专家委员会。教育厅遴选熟悉高职教育、具有管理经

验的高职院校专家、教育研究专家、行业企业专家等组成任期制

的“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委会”（简称四

川省诊改专委会）（名单见附件 3），每届任期 3年。专委会设主

任委员一名、副主任委员三名和委员若干。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

员和委员组成人员由各高等学校根据委员条件推荐、教育厅遴选

产生。根据职务变动或工作需要，可进行调整和增补。四川省诊

改专委会办公室设在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（名单见附件 3），

四川省诊改专委会的日常事务工作由专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。 

2.组织抽样复核。四川省诊改专委会设立诊改工作网站，集

中发布诊改工作的相关政策和信息，每年底前向社会公布全省下

一年度接受复核的院校名单，并组织专家组到接受诊改院校开展

复核工作。 

3.开展培训管理研究工作。四川省诊改专委会具体组织、指

导和开展全省高职院校诊改工作；组织开展高职院校、诊改专家

和相关人员培训工作；探索建立诊改专家认证制度，建立动态的

诊改专家库并规范专家管理；总结诊改工作的经验和问题，研究

进一步完善诊改工作的思路和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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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纪律监督 

1.坚持实事求是，确保诊改质量。开展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

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，目的在于全面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，

促进学校形成自我约束、自我发展、自我完善的长效机制。各高

职院校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深入细致地开展自我诊断改进工

作，积极配合复核专家组的工作，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虚假和浮

夸现象。一旦发现学校弄虚作假行为，诊改工作一票否决。 

2.严肃工作纪律，严格遵守规定。诊改复核专家遴选坚持回

避制度，对曾工作过的学校、本校校友或存在可能影响诊改公正

性的其他相关关系的专家实行回避。诊改复核专家遴选确定后，

不得接受邀请参加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、讲座等活动。诊改复核

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

定、省委十项规定、教育厅十条要求及有关规定。专家组在诊改

复核中要严格遵守诊改工作纪律，自觉维护诊改工作的公正性和

严肃性，确保复核结论的客观、公正。对违反纪律或社会反响差

的专家，教育厅将从专家库中除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。 

3.坚持信息公开，实施阳光诊改。建立诊改工作信息公告制

度，在四川高职高专教育网上开设四川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

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专栏，及时发布诊改相关政策文件、复核专

家组名单，公开接受复核院校的相关材料、复核结论以及回访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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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等。各高职院校要将自主诊改和复核工作相关信息及时在校园

网上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工作要求 

1.各高职院校结合本实施方案和学校工作实际制定具体诊

改工作方案（内容包括：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总体目标、工作

措施、进度安排、组织保障等），并切实组织实施，于每年 12 月

底前将学校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》和《高职院校年

度质量报告》书面文件和电子文档报送至四川省诊改专委会办公

室。 

2.各高职院校在实施诊改过程中，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及时反

馈至教育厅。 

3.本实施方案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：蒲子晗，电话：028-86110894 

四川省高职诊改专委会办公室联系人：曾友州 

电话：028-88459039，电子邮箱：sczg@cap.edu.cn。 

地址：成都市龙泉驿区车城东七路 699 号成都航空职业技术

学院行政楼 316 室四川省诊改专委会办公室。 

邮编:610100 

附件：1.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

2.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（参考格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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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四川省诊改专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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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

诊断 

项目 
诊断要素 诊断点 影响因素参考提示 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 

1 体 系

总 体 构

架 

1.1 质量保

证理念 

质量目标与定位 

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否科学明确；人才培养目标、规格是否符合区

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，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；质量保证目

标与学校发展目标、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、达成度。 

1.3/7 

质量保证规划 
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是否科学明晰、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；

实际执行效果是否明显。 
1.3/7 

质量文化建设 

师生质量意识，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；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度；

质量文化氛围；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，是否实现

持续改进。 

2.2/8 

1.2 组织构

架 

质量保证机构与分

工 

学校、院系各层面质量保证机构、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，分工与

职责权限是否明确。 
8 

质量保证队伍 

质量保证队伍建设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；人员配备

是否符合岗位职责要求；对质量保证机构、人员是否有考核标准与

考核制度；考核机制是否严格规范；能否实现持续改进。 

8.2/8.6 

1.3 制度构

架 

质量保证制度 
学校、院系、专业、课程、教师、学生层面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具

有系统性、完整性与可操作性。 
8.1 

执行与改进 

质量保证制度落实情况与改进措施是否具体务实；质量保证制度是

否不断改进和完善；是否定期发布质量年度报告，质量年度报告结

构是否规范、数据是否准确；院（系）、专业自我诊改是否已成常

8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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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。 

1.4 信息系

统 

信息采集与管理 

是否重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建设；人

财物是否有保障，管理是否到位，运行是否良好；是否建立信息采

集与平台管理工作制度，数据采集是否实时、准确、完整。 

3.4/8.1 

信息应用 
是否运用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和教学质量过程监控，各级用户是否定

期开展数据分析，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反馈诊断分析与改进机制。 
3.4 

2 专 业

质 量 保

证 

2.1 专业建

设规划 

规划制定与实施 
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，是否可行；规划实施情况如

何，专业机构是否不断优化。 
1.3/7.1-7.6/9.2 

目标与标准 
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、科

学、先进并不断优化。 
7.1/7.3/7.4 

条件保障 
新增专业设置程序是否规范；专业建设条件（经费、师资、实验实

训条件）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。 

3.4/4/5.1/5.2 

6/7.4/7.5 

2.2 专业诊

改 

诊改制度与运行 
学校内部是否建立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；是否能够促成校内专业

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。 
3.4/8.1/8.7/9.1/9.2 

诊改效果 

诊改成效如何，人才培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；校企融合程度、专业

服务社会能力是否不断提升；品牌（特色/重点）专业（群）建设

成效、辐射影响力是否不断增强。 

4/5/6/7/9 

外部诊断（评估）

结论应用 

是否积极参加外部专业诊断（或评估、认证）；外部诊断（评估）

结论是否得到有效应用，对学校自诊自改是否起到良好促进作用。 
4/5/6/7/9 

2.3 课程质

量保证 

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是否科学合理；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。 7.2/7.5 

目标与标准 
课程建设规划目标达成度；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、先进性、规

范性与完备性。 
7.2/7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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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改制度实施与效

果 

校内是否开展对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，形成常态化的课

程质量保证机制；是否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显的

推进作用。 

3.4/7.2/8.1/8.2 

8.5/8.6/8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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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学生群体服务

与资助 

建立家庭困难学生、残障学生、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学生生活保障

管理运行机制情况；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系与运行管理机

制情况；能否为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必要的设施、人员、资金、文化

等保障。 

5.2/8.8 

5 体 系

运 行 效

果 

5.1 外部环

境改进 

政策环境 
能否促进社会资源引入、共享渠道的拓展；政策环境是否利于学校

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。 
 

资源环境 

是否能够促进校内办学资源的不断优化；学校资源环境能否促进质

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，改善学校的办学条

件。 

 

合作发展环境 
学校自主诊改机制是否有利于政校合作、校企合作、校校合作的不

断优化；合作发展的成效与作用是否不断呈现。 
7.5/9.3 

5.2 质量事

故管控 

管控制度 

是否建立质量事故管控反馈机制，制定质量事故分类、分等的认定

管理办法，对质量事故处理及时有效；是否建立学校、院系两级质

量事故投诉受理机构，制定质量事故投诉、受理、反馈制度；是否

定期开展质量事故自查自纠，形成质量事故管控常态化管理反馈机

制。 

8.1 

发生率及影响 
学校质量事故的发生率、影响程度；处理安全事故、群体性事件的

速度与能力；学校质量事故与投诉发生率是否逐年减少。 
 

预警机制 

是否建立过程信息监测分析机制与质量事故预警制度； 

是否有突发性安全事故、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预案； 

是否有近三年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及其反馈处理效果报告； 

8.1 

5.3 质量保

证效果 

规划体系建设及效

果 

各项规划是否完备、体系是否科学，实施是否顺利，目标达成度如

何。 
 

标准体系建设及效

果 

专业、课程、师资、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是否完备、先进、成体系；

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；社会认可度如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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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改机制建设及效

果 

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日趋完备；持续改进的机制是否呈常态化并

步入良性循环，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得到持续提升。 
 

5.4 体系特

色 

学校质量保证体系

特色 

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能否形成特色，应用效果好，并能发挥辐射

与影响作用。 
 

注：1．本表设 5个诊断项目，15 个诊断要素，37 个诊断点。 

2．“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”所列的各指标编号，起引导作用，不是规定或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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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 

（参考格式） 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自我诊改工作概述（500 字以内） 

 

 

 

 

二、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 

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自我诊断意见 改进措施 改进成效 

1 体系总体

构架 

1.1 质量保证理念    

1.2 组织构架    

1.3 制度构架    

1.4 信息系统    

2 专业质量

保证 

2.1 专业建设规划    

2.2 专业诊改    

2.3 课程质量保证    

3 师资质量

保证 

3.1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   

3.2 师资建设诊改工作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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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学生全面

发展保证 

4.1 育人体系    

4.2 成长环境    

5 体系运行

效果 

5.1 外部环境改进    

5.2 质量事故管控    

5.3 质量保证效果    

5.4 体系特色    

 

 

校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．报告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。 

2．每一诊断要素的“自我诊断意见”需阐明目标达成程度，主要成绩，存在问题，

原因分析。总体不超过 500 字。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应占一半左右篇幅。 

3．每一诊断要素的“改进措施”需突出针对性、注重可行性。总体不超过 200 字。 

4．每一诊断要素的“改进效果”指实施改进措施之后已经显现的实际效果，不是预

测或估计成效。如果措施尚未实施，请加说明。总体不超过 200 字。 

5．自我诊改务必写实，无需等级性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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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四川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专家

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

 

主 任 委 员 ：  

    阎开印 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校长，教授 

副主任委员：  

刘建超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李登万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，教授 

李  辉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，教授 

委      员：  

刘旭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，教授 

李  天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，教授 

林戈尔 四川音乐学院院长，教授 

潘克俭 成都医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陈传伟 成都工业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张应辉 成都东软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，教授 

王永莲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黄  诚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，教授 

凌  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，研究员 

傅德月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，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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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利剑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副教授 

彭  涛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副教授 

钟  林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刘建明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，教授级高工 

杨宗伟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，教授 

黄  友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党委书记，教授 

张大凯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，研究员 

蔡雅康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，一级导演 

程远东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李春明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，教授 

王甫茂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，教授 

张大立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院长，副教授 

王世伦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，教授 

专委会办公室： 

主  任： 杨亚培  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

副主任： 刘建超  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

 谢亮冯  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

成  员： 曾友州  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

 牛  洁  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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